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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根據聯合國統計指出，2017年全球有超過 5萬名婦女死於親密

家人手中，其中 3萬人是被配偶或伴侶殺害，而亞洲部分地區國家，

女性於違反宗教及傳統文化時即可能遭受迫害，女性遭受性騷擾事

件更是層出不窮，聯合國婦女署及美國有線新聞網報導全球性騷擾

調查統計，全球約有 35%的女性曾遭受身體或者性暴力，且許多國

家的女性礙於文化因素，於遭受性騷擾或侵害時不敢發聲，故實際

全球受害女性應高於報導數字。 

為防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發生，1998年臺灣制定了亞洲第一

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1999年修正「刑法妨害性自主章」及 2005年

通過「性騷擾防治法」等法規，逐漸改變人們「法不入家門」的舊

思維，進而深入到學校教育，以根植民眾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認

識和瞭解，加強對人權的重視，並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受理案件

單位應確保當事人隱私，減少受害人受到同儕歧視或排擠衍生的問

題，另本縣為提升對經濟弱勢的家暴及性侵受害者扶助，特訂定「澎

湖縣政府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補助申請要點」，提供受害

人醫療補助費用、心理復健費用、律師費用、訴訟費用、緊急生活

費用及安置房屋租金費用等補助項目，以落實關懷受害人後續生活

照護。 

    本文以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近 5年案件的受害人性別、年齡

分布及相對人、嫌疑人特性等統計指標呈現本縣女性生活安全現況，

並經由統計本縣相關單位受理受害人保護扶助情形，觀察受害人重

點需求扶助項目，俾利未來擬定合適的家暴性侵防治及安置保護政

策，打造令婦女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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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 家庭暴力現況 

自 104年以來，本縣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次呈現遞增

趨勢，且於 108年總人次已達 300人次，較 104年增加 65人次

或 27.66%(表 1)，各性別家暴事件被害人次均明顯增加許多，

其中女性被害人比例歷年來均高於男性，占比約七成左右，家

暴事件裡女性仍屬較為弱勢族群(圖 1)。 

 

 

 

 

二、 性侵害現況 

本縣 108年性侵害案件 25人次為近五年來次高，且較上一

年增加 150.00%為歷年最大增幅(表 2)，性侵害案件女性被害人

比例歷年來均高達 8成以上，多於男性許多，甚至在 105年時

性侵害案件均為女性，保護女性人身安全已刻不容緩，亟需各

界關切(圖 2)。 

 

0% 

20% 

40% 

60% 

80% 

100% 

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

30.21  24.38  23.18  29.06  31.00  

69.79  75.62  76.82  70.94  69.00  
女 

男 

合計 男 女

104年 235 71 164

105年 220 59 183

106年 220 51 169

107年 265 77 188

108年 300 93 207

較上年

變動率(%)
13.21 20.78 10.11

108年較104

年變動率(%)
27.66 30.99 26.22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

年別
總人次

圖 1、本縣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兩性比例 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表 1、本縣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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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統計分析 

一、 家庭暴力概況 

(一) 通報事件類型 

本縣自 104 年至 108 年家庭暴力事件累計通報數為

1,533 件，其中以「婚姻、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」941 件

占 61.38%最多，「兒少保護」140 件占 9.10%次之，「直

系血(姻)親卑親屬虐待尊親屬」78 件占 5.09%再次之(圖

3)；而其他類案件泛指其他家庭成員之家庭暴力 374件占

24.40%。自 104年以來，「兒少保護」類型通報案件成長

61.11%為各類型中最高，「婚姻、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」

類型成長 33.11%次之，「其他」類型亦成長達 44.78%， 

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數整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(圖 4)。 

合計 男 女

104年 28 2 26

105年 12 - 12

106年 16 2 14

107年 10 2 8

108年 25 3 22

較上年

變動率(%)
150.00 50.00 175.00

108年較104

年變動率(%)
-10.71 50.00 -15.38

年別
總人次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 

圖 2、本縣 104年至 108年性侵害被害人兩性比例 

表 2、本縣 104年至 108年性侵害被害人概況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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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被害人性別及年齡結構 

   本縣104年至108年家庭暴力女性被害人累計525人，

男性被害人累計 182人次，其中女性被害人年齡層分布以

「30至未滿 40歲」144人占 27.42%最多，「40至未滿 50

歲」121人占 23.04%次之，「50至未滿 65歲」89人占 16.95%

再次之，男性被害人則以「50至未滿 65歲」43人占 23.62%

最多，「65歲以上」31人占 17.03%次之，「30至未滿 40

歲」及「40至未滿 50歲」各 27人占 14.83%再次之；家

庭暴力案件中男性被害人以 40歲以上為主，而女性則在

30歲以上至 65歲均為家庭暴力受害的高危險群(圖 5)。 

婚姻、離婚

或同居關係

暴力 

61.38% 

兒少保護 

9.18% 

直系血(姻)

親卑親屬虐

待尊親屬 

5.09% 

其他 

24.40% 

圖3、104年至108年家庭暴力累計案件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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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 16  

14 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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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 

150  

200  

2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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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  

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

件 
合計 

婚姻、離婚或

同居關係暴力 

其他 

兒少 

保護 

直系血(姻)親

卑親屬虐待尊

親屬 

案件數 

1,533件 

圖 4、104年至 108年各類型家庭暴力案件數 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通報件數「其他」類包含「其他家庭成員間暴力」97件及「其他」277件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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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通報相對人性別及年齡結構 

    本縣家庭暴力事件相對人歷年來均為男性多於女性，

男性相對人自 104年來增加 8.20%，女性相對人亦增加

88.89%，女性相對人增幅較男性多 80.69個百分點，女性

在家庭暴力事件中逐漸反而成為加害者，惟目前仍以男性

相對人居多(圖 6)；108年男性相對人於各年齡層中以「50

至未滿 65歲」62人占 29.38%最多，「30至未滿 40歲」

45人占 21.32%次之，「40至未滿 50歲」41人占 19.43%

再次之(表 3)。 

 

 

 

 

150 100 50 0  50  

0-未滿6歲 

6-未滿12歲 

12-未滿18歲 

18-未滿24歲 

24-未滿30歲 

30-未滿40歲 

40-未滿50歲 

50-未滿65歲 

65歲以上 

6 

11 

21 

8 

8 

27 

27 

43 

31 

8 

4 

32 

45 

43 

144 

121 

89 

39 

圖5、本縣104年至108年家庭暴力被害人年齡

結構按性別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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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2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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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

44 

68 

6 13 5 5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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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

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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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6、本縣家庭暴力事件相對人通報概況 

 男 

 女 

不詳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 本圖年齡結構中不包含年齡不詳者32人 
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：家暴相對人係指家暴被害人通報後之他方當事人，且當事人兩方都可能

互為「相對人」，故「相對人」的範圍包含「加害人」。 

 

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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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性侵害概況 

(一) 通報案件類型 

本縣自 104年至 108年性侵害通報案件累計數為 110

件，發生性侵害案件之兩造關係中以「現為/曾為直系親屬」

24件占 21.82%最多，「朋友(家人朋友/男女朋友/普通朋

友/同學/鄰居)」13件占 11.82%次之，「非家庭成員照顧

者」11件占 10.00%再次之(圖 7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年別 未滿6歲
6至未滿

12歲

12至未滿

18歲

18至未滿

24歲

24至未滿

30歲

30至未滿

40歲

40至未滿

50歲

50至未滿

65歲
65歲以上 不詳

104年 -       -       2       7       13      40      51      48      7       27      

105年 -       -       -       6       12      33      55      60      13      10      

106年 -       1       3       9       15      47      48      49      12      11      

107年 -       -       1       5       19      44      73      57      13      9       

108年 2       -       2       11      18      45      41      62      24      6       

較上年變動

率(%)
-- -- 100.00  120.00  5.26-    2.27    43.84-   8.77    84.62   33.33-   

108年較104

年變動率(%)
-- -- -     57.14   38.46   12.50   19.61-   29.17   242.86  77.78-   

現為/曾為直系親

屬 

21.82% 

朋友(家人朋友/男

女朋友/普通朋友/

同學/鄰居) 

11.82% 

非家庭成員照顧者 

10.00% 

師生關係 

8.18% 

未同居伴侶 

6.36% 

不認識 

4.55% 
現為/曾為家長家

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

3.64% 
職場關係(上司下

屬/同事/客戶) 

3.64% 

其他 

30.00% 

圖7、本縣104年至108年性侵害累計案件數 

表 3、本縣 104至 108年家庭暴力事件男性相對人概況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通報件數「其他」類包含「同居伴侶」3件、「曾為同居伴侶」3

件、「網友」2件、「其他親屬」1件、「保母」1件、「其他」15
件及「不詳」8件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案件數

110件 

單位：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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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近五年成長趨勢觀之，自 104年以來性侵害總案件

數減少 5件，但與 107年相較則增加 13件，兩造關係中以

「朋友(家人朋友/男女朋友/普通朋友/同學/鄰居)」增加

10件最多，有賴相關單位關注現況(表 4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 女性被害人年齡結構 

本縣 104年至 108年性侵害案件女性被害人 82人，以

被害人年齡結構觀之，以「12至未滿 18歲」39人最多，「18

至未滿 24歲」16人次之，「30至未滿 40歲」9人再次之，

可見青少年女性為性侵害事件的高危險群(圖 8)。 

 

被害及加害者

兩造關係別
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

108年較

104年增減

合計 31    14    18    17    30    -1

配偶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

前配偶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

同居伴侶 1     -     1     -     1     -

未同居伴侶 3     2     1     1     -     -3

曾為同居伴侶 2     -     -     1     -     -2

現為/曾為直系親屬 8     4     4     6     2     -6

現為/曾為家長家屬

或家屬間關係者 -     2     2     -     -     -

其他親屬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1     1

非家庭成員照顧者 4     1     5     1     -     -4

保母 1    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1

機構人員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     -

朋友(家人朋友/男女

朋友/普通朋友/同學

/鄰居) 1     -     -     1     11    10

職場關係(上司下屬/

同事/客戶) 1     -     -     1     2     1

師生關係 5     2     -     2     -     -5

網友 -     2     -     -     -     -

不認識 -     1     2     -     2     2

其他 3     -     2     4     6     3

不詳 2     -     1     -     5     3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表 4、性侵事件通報案件被害及嫌疑人兩造關係別概況 
單位：件 



8 

 

 

 

(三) 男性嫌疑人年齡結構 

本縣 104年至 108年性侵害案件男性嫌疑人 55人，以

嫌疑人年齡結構觀之，「18至未滿 24歲」15人最多，「24

至未滿 30歲」11人次之，「12至未滿 18歲」7人再次之，

男性亦呈現於青少年時期容易成為性侵害的加害者(圖 9)。 

 

參、 輔導保護與支持概況 

本縣為確保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心安全，提供各項保

護被害人之服務項目，如補助安置被害人處所費用、心理諮商及

透過專人諮詢協談，提供適合的協助，以期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，

以下就本縣自 105年至 108年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保護與

支援協助概況分析： 

0 10 20 30 40 

0-未滿6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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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-未滿18歲 

18-未滿24歲 

24-未滿30歲 

30-未滿40歲 

40-未滿50歲 

50-未滿65歲 

65歲以上 

3 

2 

39 

16 

3 

9 

7 

0 

0 

圖8、本縣104年至108年性侵害案件女性被害

人年齡結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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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-未滿50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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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歲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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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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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圖9、本縣104年至108年性侵害事件男性嫌疑

人年齡結構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：本圖年齡結構中不包含年齡不詳者3人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：本圖年齡結構中不包含年齡不詳者28人 

人次 

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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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概況 

    本縣自 105 年至 108 年間保護扶助共 9,285 人次，扶

助家庭暴力被害人次逐年增加，四年間成長 803 人次或

41.39%(圖 10)；108年保護扶助類型以「諮商協談」2,476

人次占 90.26%最多，「經濟扶助」99 人次占 3.61%次之，

「轉介/提供目睹暴力服務」27人次占 0.98%再次之，「其 

他扶助」共計 141人次占 5.14%(圖 11)。 

 
 

 
 

 

(二) 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概況 

    本縣自 105 年至 108 年間保護扶助性侵害被害共

2,351 人次，108 年較 105 年成長 914 人次或 214.55%(圖

12)；108 年保護扶助類型以「諮商協談」1,179 人次占

87.99%最多，「經濟扶助」35人次占 2.61%次之，「陪同

報案偵詢」30人次占 2.24%再次之，「其他扶助」共計 55 

人次占 4.10%(圖 13)。 

0 

1,000 

2,000 

3,000 

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

1,940 2,132 
2,470 

2,743 

人次 

諮詢協談 

90.27% 
經濟扶助 

3.61% 

轉介/提供目

睹暴力服務 

0.98% 
其他扶助 

5.14% 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「其他扶助」類包含「心理諮商與輔導」9件、「庇護安置」8件、「陪同

出庭」8件、「聲請保護令」8件、「陪同報案偵詢」5件、「就學或轉學
服務」2件「子女問題協助」2件、「驗傷診療」1件、「就業服務」1件
及「其他扶助」97件。 

 

 

圖 11、本縣 108年家庭暴力各保護扶助類型申請人  

圖 10、本縣 105年至 108年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概況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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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論與建議 

一、 結論 

(一) 近五年本縣家庭暴力案件通報類型以「婚姻、離婚或同居關

係暴力」占總通報案件數 61.38%最多，「兒少保護」類型通

報案件成長 61.11%為各類型中最高，被害人性別及年齡分布

中以女性 30至未滿 40歲占受害人總數 27.42%，為家暴受害

高危險群，而家暴相對人則以男性 50至未滿 65歲占相對人

總數 27.95%最多，惟女性相對人自 104年以來成長高於男性

80.69個百分點，女性成為家暴加害者的可能性逐漸提高。 

 

 

0 

500 

1,000 

1,500 

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

426 

181 
404 

1,340 

人次 

諮詢協談 

87.99% 

經濟扶助 

2.61% 

陪同報案偵詢 

2.24% 

陪同出庭 

1.49% 

就學或轉學服

務1.57% 
其他扶助 

4.10%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
 

圖 13、本縣 108年性侵害被害人各保護扶助類型申請人  

 

圖 12、本縣 105年至 108年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

 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
說明:「其他扶助」類包含、「庇護安置」10件、「驗傷診療」10件、「法律扶

助」8件、「就業服務」4件、「心理諮商與輔導」3件及「其他扶助」20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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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近五年本縣性侵害案件兩造關係以「現為/曾為直系親屬」占

性侵案總數 20.51%最多，而成長情形方面則以「朋友(家人

朋友/男女朋友/普通朋友/同學/鄰居)」成長案件數 10件最

多，女性被害人年齡分布以「12至未滿 18歲」39人占女性

被害人總數 47.56%最高，而男性嫌疑人亦以「「18至未滿

24歲」15人占總男性嫌疑人數 27.27%最高，顯示性侵害事

件好發於青少年階段，且雙方為親友或同學關係時亦為最為

常見。 

(三) 本縣扶助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受害人均以「諮詢協談」為最大

宗，「經濟扶助」次之，108年時家庭暴力保護扶助案件 2,743

人次及性侵害案件 1,340人次亦為近年來最高，本縣推動保

護受害者的受益人次逐年成長，頗具成效。 

二、 建議 

(一) 強化家暴家庭輔導，以期減少受害人心理創傷 

因本縣家庭暴力事件主要為婚姻、離婚或同居關係類型，

受害的一方若因隱忍伴侶或前夫(妻)的肢體、言語暴力，並

不僅限於發生家庭暴力當下的傷害，目睹家暴現場的兒女更

是產生心理上的陰影，除成長過程可能有警戒、逃避進而造

成與同學的疏離問題外，長大後更有可能成為家暴的加害人，

故本縣應持續強化目睹家暴子女的輔導，陪伴孩子迎向正面

的未來。 

(二) 提升各管道通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效能 

    本縣家庭暴力事件近年成長最高類型為兒少保護，而性

侵害事件則於青少年時期為高風險族群，因此類族群多為在

學學生，受害人可能因害怕成為霸凌或孤立而不願主動通報，

故除了受害人向警政或縣府社會處通報外，也可從學校師長

主動察覺關注可能個案，或醫院、診所等醫療機構通報案件，

以增加對潛在受害人的協助關心。 

 




